陇川县民宗局关于

2016年民族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计划
一年来，陇川县民宗局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省、州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以开展“扶贫脱贫攻坚”活动为契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促进陇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宗教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现将近一年来开展民族简要总结如下： 

一、五种世居少数民族基本情况：

陇川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50.899公里，全县总人口数为191109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02861人，占总人口的53.8%，其中五种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情况为：景颇族46503（占总人口24.3 %），傣族31869人（占总人口16.7%），阿昌族14156人（占总人口7.4 %），傈僳族5680人（占总人口3.0 % ），德昂族1532人（0.8%）。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为7284元 。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围绕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工作要求，县民宗局始终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贯彻执行贯穿工作的始终。

充分利用民族团结月（周、日）、赶集日和民族节日，宣传和发放各种民族文字（景颇、傣、傈僳）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州条例》、《民族乡工作条例》、《宗教事务条例》以及新颁布的《云南省宗教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读本和小册子，开展宣传12次，发放6500册。截至10月底，开展法律法规培训4期，培训人员350人次。

坚持把精准脱贫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省州下达项目资金文件安排，2016年度陇川民宗局共实施民族专项资金3900万元，其中：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资金1900万元、兴边富民资金2000万元，实施涉及基础设施、种养产业、抗震安居房建设补助、村级产业发展互助资金补助、科技培训等，主要分为4类：

1、“十百千万示范点创建工程”项目

共下达资金1100万元，实施创建示范乡1个、示范村8个、特色村寨1个，目前项目已完成规划方案的编制、县级评审及审批工作。该项目正按照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开展项目发包流程中。

2、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

共下达资金1900万元，实施94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整村推进，第一批下达的75个扶少聚居村建设项目已动工中，已实施完成，第二批下达的400万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产业发展项目，该项目预计年底实施完成

3、沿边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共下达资金860万元，项目主要实施建设780户抗震安居房，4个沿边行政村产业发展互助资金补助，截至11月25日，项目都已完成审批，正协调其他部门共同实施中。

4、特殊困难项目

共下达资金40万元，计划实施项目3个，截至11月25日，完成项目审批工作，项目计划年底实施完毕

----实施项目取得成效：
一是项目覆盖面逐步扩大，有效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项目的实施，陇川县少数民族聚居村寨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村道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文化、卫生、科技、安居的社会民生事业不断进步，农民增收产业和增收渠道得到培植拓宽，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有所提高；

二是民族扶持政策深入人心。通过实施整村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创建特色村寨、示范乡、示范村使其他民族村寨及群众也得到了相应的扶持和发展，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三个离不开”思想已深入人心，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现在主动到民宗局跑项目、要项目的村寨初步增多了，群众思想认识有了较大转变。

（三）认真抓好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一是抓责任书落实督查工作，年初，县政府与各乡镇、农场管委会签订民族团结管理责任书，年中，民族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到乡镇督促检查，年底进行考核，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有力的推动了全县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二是积极做好五种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工作，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搜集整理工作，认真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品牌，建立了陇川县五种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料数据库，促进民族文化繁荣。今年在民族文化广场和龙安村开展景颇族传统织锦培训2期；三是加强了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利用民族节日、民族团结月活动、干部培训等平台，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民族乡工作条例》和相关民族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三个离不开”思想教育，有效促进民族理论、民主法制建设；四是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努力改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紧紧抓住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特色村寨保护、国家兴边富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兴边富民重点县建设的机遇，多方努力，在各民族聚居区创建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示范村”、“民族团结示范村”和“兴边富民示范村”。 通过开展“示范村”、“示范乡”和宗教场所“平安寺院”等创建活动，以点带面，营造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社会氛围，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五是协调协助各民族学会做好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工作，各民族学会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各民族合法权益。

一是审核办理公民民族成分更改5份，退回不符合变更规定申请21份，接待相关来访群众26批38人次。二是办理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陇川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建议案20件，陇川县第十四届政协三次会议委员提案2件。三是春节期间，慰问挂钩点少数民族贫困户和贫困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干部遗孀，并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召开佛教界、基督教界座谈会1场，走访宗教活动场所4处，慰问各宗教界人士124人，并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四是陇川县2016年资助的贫困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总人数为33人，共发放资金36000元。五是继续开展好2016年人口较少民族综合保险和学生助学补助工作。重新统计核实全县人口较少民族高中和大学在读学生和特少民族农村人口数，进一步提升人口较少民族的保险保障和人才培养水平，陇川县受益人口达10万余人。

存在的困难

陇川县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下，民族聚居地区社会面貌有所改变，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困扰，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许多矛盾还需解决。
（一）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十分艰巨，建成示范区任重而道远。

（二）示范区的项目资金投入较少，配套资金难以兑现，示范点示范作用效果明显度不高。

（三）新颁布的《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施行半年来，由于新老规定差异较大，群众知晓率底，导致群众意见较大，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群众更是叫苦，出了车费还耽误了农活。
（四）人员编制少，工作经费少，仍然是影响民族工作纵深开展阻碍的重要因素。

四、2017年工作计划

认真落实好《民族、宗教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核工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月”宣传教育活动；继续抓好“民族团结示范村”、“民族团结示范乡镇”、“民族特色村寨”创建工作；认真抓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整村推进、兴边富民沿边三年行动计划、特色困难等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实施工作，扎实实施好“十县百乡千村万户”工程示范点建设，努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

（二）为了加大《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一是建议上级部门帮助解决部分宣传经费和提供《办法》资料的宣传小册子（不同民族版本的）；二是建议州级出台关于实施《办法》的实施方案或意见，完善民族事务部门与公安部门工作的协商联络机制。
    （三）加强作风建设，塑造过硬的统战民宗干部队伍。紧紧抓住党的实践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活动契机，狠抓部门作风建设，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熟悉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断提高民族宗教工作的管理水平、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应对能力。

陇川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2016年11月29日

PAGE  
4

